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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工程督導小組作業要點第十點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十、督導應做成紀錄（如附

件一至附件四），個別

督導原則由委員親自填

寫紀錄；團體督導則由

承辦人負責填寫紀錄。

廠商相關人員在場者，

應於紀錄上簽名確認督

導結果及改善期限。各

單位並應於督導次日起

七日內，函送該紀錄予

相關廠商及人員查照。 

前項督導如屬嚴重缺

失者，得由外聘委員比

照工程施工查核扣點機

制予以扣點，並應於督

導紀錄載明扣點編號，

項目內容及點數。 

十、督導應做成紀錄（如附

件），個別督導原則由

委員親自填寫紀錄；團

體督導則由承辦人負責

填寫紀錄。廠商相關人

員在場者，應於紀錄上

簽名確認督導結果及改

善期限。各單位並應於

督導次日起七日內，函

送該紀錄予相關廠商及

人員查照。 

一、為配合行政院核頒道路

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

進方案，第一項附件名

稱修正為附件一，內容

增加砂石車污染防治督

導事項；依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一百零五年

七月十一日工程管字第

一Ｏ五ＯＯ二一六七九

Ｏ號函加強公共工程之

工地勞工安全及交通維

持作業，新增職業安全

督導檢查表為附件二、

交通維持督導檢查表為

附件三、施工架督導檢

查表為附件四。 

二、有關發現嚴重缺失之處

罰依據，增訂第二項。

為避免因扣點引起機關

與廠商關係緊張或導致

履約爭議，故僅授權外

聘督導委員有扣點權

限，內派委員則無此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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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工程督導紀錄表 

工程名稱  

主辦單位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時 

監造單位  督導方式 □個別督導  □團體督導 

承包廠商  外聘委員  

工程執行進度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督  
 

導   

重 
  

點 
  

項  
 

目 

一、承商及監造單位品質文件紀錄管理（如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抽查檢驗管制總表、進度

管制表、抽查檢驗紀錄表、自主檢查表、監造報表、施工日誌、文件管理、缺失改善追蹤等） 

督導情形： 

二、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如告示牌、圍籬、鷹架、警示設施、衛生設備、環境清潔等） 

督導情形： 

三、施工品質（如混擬土、鋼筋、模板、級配、回填、植筋、焊接、厚度、平整度、相關試驗等） 

督導情形： 

四、其他（如居民反應、鄰房處理、變更設計需求等） 

督導情形： 

缺失改善期限 

□ 上述缺失除○○○○等項須立即改善外（監造單位須塡報缺失改善追

蹤紀錄並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佐證），其餘缺失項目請於  年  月  日

前完成改善，並備齊相關資料送監造單位審查後，報請機關核備。 

□ 未發現缺失 

會同人員簽名 
監造單位：                         其他人員： 

承包廠商： 

督導委員簽名 

 

備註：各單位應於督導次日起七日內，函送本紀錄予相關廠商及人員查照；針對督導所提出應改善事項，監造

單位及承包廠商應於規定期限內將改善結果，併同改善前、中、後之照片送請機關核備。

附 件(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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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工程督導紀錄表 

工程名稱  

主辦單位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時 

監造單位  督導方式 □個別督導  □團體督導 

承包廠商  外聘委員  

工程執行進度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督  
 

導   

重 
  

點 
  

項  
 

目 

一、承商及監造單位品質文件紀錄管理（如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抽查檢驗管制總表、進度

管制表、抽查檢驗紀錄表、自主檢查表、監造報表、施工日誌、文件管理、缺失改善追蹤等） 

督導情形： 

二、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如告示牌、圍籬、鷹架、警示設施、衛生設備、環境清潔等） 

督導情形： 

(ㄧ)施工中檢查事項： 

1.砂石車是否有污防制設施(如貨廂具污水阻隔及密閉功能、洗車設備等)：□有 □無 

2.砂石車是否超載、工地現場是否使用拼裝車：□有 □無 

(二)其他事項： 

三、施工品質（如混擬土、鋼筋、模板、級配、回填、植筋、焊接、厚度、平整度、相關試驗等） 

督導情形： 

四、其他（如居民反應、鄰房處理、變更設計需求等） 

督導情形： 

缺失改善期限 

□ 上述缺失除○○○○等項須立即改善外（監造單位須塡報缺失改善追

蹤紀錄並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佐證），其餘缺失項目請於  年  月  日

前完成改善，並備齊相關資料送監造單位審查後，報請機關核備。 

□ 未發現缺失 

會同人員簽名 
監造單位：                         其他人員： 

承包廠商： 

督導委員簽名 
 

備註：各單位應於督導次日起七日內，函送本紀錄予相關廠商及人員查照；針對督導所提出應改善事項，監造

單位及承包廠商應於規定期限內將改善結果，併同改善前、中、後之照片送請機關核備。

附件一(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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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督導小組 

職業安全督導檢查表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督導內容 檢查結果 待加強事項 備 註 

1 
監造單位是否有抽查施工廠商執

行工地安全衛生並作成紀錄。 

□ 是 

□ 否 

  

2 
安衛人員是否有對擋土支撐構
築、露天開挖、施工架構築等實
施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 是 

□ 否 

  

3 
安衛人員是否有辦理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及勞安自動檢查紀錄。 

□ 是 

□ 否 

  

4 
開挖深度在 1.5 公尺以上，是否

有設擋土支撐。 

□ 是 

□ 否 

  

5 
於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場所
作業，是否有設置符合規定之安
全上下設備。 

□ 是 

□ 否 

  

6 

於高差 2 公尺以上之邊緣及開口
(如樓梯、電梯口、管道間、構台、
橋梁墩柱及橋面版等)，是否有設
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
網或佩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 是 

□ 否 

  

7 
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等易發生被
刺傷者，是否有採取彎曲尖端、
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 是 

□ 否 

  

8 

臨時用電是否於各該設備之連接
電路上設置額定感度電流 30 毫
安培、動作時間 0.1 秒以內之防
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 是 

□ 否 

  

9 
位於軟弱地盤之模板支撐是否有

鋪設覆工板或 PC等加以強化。 

□ 是 

□ 否 

  

10 
其他缺失事項： □ 是 

□ 否 

  

會同人員簽名 監造單位：                         承包廠商： 

督導委員簽名 
 

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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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督導小組  

交通維持督導檢查表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督導內容 檢查結果 待加強事項 備 註 

1 
交通維持計畫是否依規定程序完

成審查。 

□ 是 

□ 否 

  

2 
現場施工交通警告設施是否依核

定之計畫內容施設。 

□ 是 

□ 否 

  

3 
監造單位是否依核定之計畫內

容，定期及不定期辦理抽查，並

填具抽查紀錄表。 

□ 是 

□ 否 

  

4 

承攬廠商是否依核定之計畫內

容，含交通維持管理標準、檢查

頻率及檢查時機等，落實填具自

主檢查表。 

□ 是 

□ 否 

  

5 
現場施工是否對交通造成影響有

塞車現象。 

□ 是 

□ 否 

  

6 工區周邊道路是否有不平整現象。 
□ 是 

□ 否 
  

7 工區周邊是否應設置圍籬阻隔。 
□ 是 

□ 否 
  

8 
工區周邊行人或車輛導引牌面是

否完善。 

□ 是 

□ 否 

  

9 
工區周邊標誌、號誌、標線及夜

間照明設施是否完善。 

□ 是 

□ 否 

  

10 

其他缺失事項：    

會同人員簽名 監造單位：                         承包廠商： 

督導委員簽名 
 

附 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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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督導小組 

施工架督導檢查表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督導內容 檢查結果 待加強事項 備 註 

1 
契約是否規定廠商所使用之鋼管
施工架，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4750 A2067。 

□ 是 

□ 否 

  

2 

懸吊式、懸臂式及高度 5公尺以上
施工架，是否有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確認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並已
建立按施工圖說施作之查驗機制。 

□ 是 

□ 否 

  

3 
施工架構築完成使用前，廠商是否
有通知機關及監造單位查驗。 

□ 是 

□ 否 

  

4 
監造單位是否有會同機關查驗施
工架，並填具抽查紀錄表。 

□ 是 

□ 否 

  

5 
施工架底部是否設有可調型基腳
座板，且其地面應夯實緊密及平
整，並襯以適當材質之墊材。 

□ 是 

□ 否 

  

6 
施工架是否設置安全之上下設
備，且任一處步行至最近上下設備
之距離，應在三十公尺以下。 

□ 是 

□ 否 

  

7 
施工架踏板是否有金屬扣鎖及防
脫落鈎。 

□ 是 

□ 否 

  

8 
施工架內、外側是否有設交叉拉桿
及下拉桿。 

□ 是 

□ 否 

  

9 
施工架兩端立架及轉角處是否有
設護欄。 

□ 是 

□ 否 

  

10 
施工架之工作台是否舖滿縫隙小
於 3公分之踏板。 

□ 是 

□ 否 

  

11 
施工架垂直方向 5.5公尺、水平方
向 7.5 公尺以下，是否有設置角
鋼、鋼筋等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 是 

□ 否 

  

12 

施工架工作台與構造物間之開口
寬度超過 20 公分時，是否有設置
具有防墜強度之補助踏板或長條
型防墜網。 

□ 是 

□ 否 

  

13 其他缺失事項： 
   

會同人員簽名 監造單位：                         承包廠商： 

督導委員簽名  

 

附 件 四 


